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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临 2022-020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按照持股比例向宜

宾康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毅康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毅康科技”）按照持股比例向宜宾康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宜宾康润”)提供 3432万元财务资助。 

●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毅康科技按照持股比例向宜宾康润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共有 11名董事，实到董事 11 名，董事会

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宜宾康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毅康科技的参股公司，康佳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康佳集团”）持股比例为 67%，毅康科技持股比例为 33%。 

为保证宜宾康润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求，2021 年 3 月，康佳集团和毅康科

技按持股比例向宜宾康润分别提供了 4154万元和 2046万元的股东借款。毅康科

技提供的股东借款 2046 万元将于近期到期。另外，根据 2022年业务发展资金需

求，宜宾康润拟向股东再次申请 4200 万元借款，其中毅康科技按照股权比例需

提供 1386万元。公司拟同意毅康科技按比例向宜宾康润提供 3432万元财务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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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期限、利率等具体合同条款，由毅康科技根据项目情况制定。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毅康科技按照持股比例向宜宾康润提供财务资助，主

要是为了推动宜宾康润快速发展，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三）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毅康科技按照持股比例向宜宾康润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共有 11名董事，实到董事 11名，董事

会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宜宾康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辉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住所 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月江镇福顶社区 9组（劳动保障所） 

经营范围 

环境科技技术服务；资源循环利用基地项目管理、项目开发、项目服务、

资产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园林绿化；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企业管理

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技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7%） 

毅康科技有限公司（33%） 

宜宾康润作为“四川宜宾资源循环利用基地项目”SPV投资公司，对基地内

项目进行投资，已成立两家子项目公司。目前宜宾康润财务状况良好，子项目公

司正处于建设阶段。其中宜宾市高县医疗废弃物集中处理项目处于建设期，预计

2022 年 5 月进入试运营；宜宾市第三垃圾焚烧环保发电项目处于建设筹备期，

已与高县人民政府签订特许经营协议。 

https://122.96.62.234/Wind.WFC.Enterprise.Web/PC.Front/Company/Person.html?id=W0000000000000223KPA&name=%E8%B0%A2%E8%BE%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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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状况 

宜宾康润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2年 02月 28日 2021年年末 增减比例% 

1 资产总计 20227.87 18054.01 12.04% 

2 负债总计 9201.64 7154.13 28.62% 

3 流动负债总额 8392.91 6695.8 25.35% 

4 流动资金贷款 0.00 0.00 0.00% 

5 资产负债率 45.49% 39.63% 14.79% 

6 流动比率 1.82 2.06 -11.65% 

7 速动比率 1.82 2.06 -11.65% 

（三）关联关系及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公司与宜宾康润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宜宾

康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一）财务资助对象：宜宾康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二）财务资助金额：公司控股子公司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按照持股比例向宜

宾康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3432万元财务资助。 

（三）资金用途：公司控股子公司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按照持股比例向宜宾康

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了解决宜宾康润经营发展所需资金，

促进宜宾康润快速发展。  

四、风险防范措施  

首先，宜宾康润的资产状况良好，其运营的环保项目预计可产生较好的收益，

因此宜宾康润具备相应的还款能力。其次，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的财务资助是在

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综上所述，本次按持股比例向宜宾康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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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财务资助风险可控，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31日 


